
电子提交收据

兹确认，一件PCT国际申请，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收到。收到时，已自动

给予申请号和收到日(PCT行政规程第7部分)。

提交号: 10000558429490

申请号: PCT/CN2026/087124

收到日: 2026年 3月 30日

受理局: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

申请人或代理人档案号: PT2026001276-DF-PCT

申请人: 时夕（广州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申请人数目: 2

发明名称: 一种寡核苷酸及其用途

所提交文件: PT2026001276-DF-PCT-requ.x

ml

15657 2026年 3月 30日 18:04:31

PT2026001276-DF-PCT-desc.p

df

379612 2026年 3月 30日 18:04:31

PT2026001276-DF-PCT-clms.p

df

240181 2026年 3月 30日 18:04:31

PT2026001276-DF-PCT-abst.pd

f

210142 2026年 3月 30日 18:04:31

PT2026001276-DF-PCT-draw.p

df

726023 2026年 3月 30日 18:04:31

PT2026001276-DF-PCT-seql.x

ml

293591 2026年 3月 30日 18:04:31

PT2026001276-DF-PCT-fees.x

ml

3860 2026年 3月 30日 18:04:31

PT2026001276-DF-PCT-vlog.x

ml

603 2026年 3月 30日 18:04:31

PT2026001276-DF-PCT-appb.x

ml

1656 2026年 3月 30日 18:04:31

签署人: 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

收到日期和时间: 2026年 3月 30日 18:04

提交件的正式信息摘要:

/北京, RO/CN/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3.03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100873
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 号友谊宾馆颐园写字楼 2 层 256 室 北

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

谢敏楠(010-68921000)张育唐(010-68921000)

发文日：

2025 年 04 月 01 日

申请号：202510402521.8 发文序号：202504010185464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、第 44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5104025218

申请日：2025 年 03 月 31 日

申请人：时夕（广州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,中山大学

发明人：杨文兵,李进,张锐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寡核苷酸及其用途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 份 3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12 项

说明书 1 份 19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3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S26 标准序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表 1 份 60 页

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4 页

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：1 份 

申请方案卷号：PT2025000910-DD-P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    3.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书后，依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9 条予以审查。

审 查 员：卢婕虹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